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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六期 二零一七年七月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

2017年6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
导目录（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2017版《目录》”），自2017年7月28日起
施行，替代原《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以下简称“2015版
《目录》”）作为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去年12月，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修订《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及相关政策法规，鼓励外商更多投资
高端、智能、绿色等先进制造业和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推
进对外资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详见毕马威《中国税
务周报》（第二期，二零一七年一月）】今年1月，国务院又出台《关于扩大对
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5号），具体提出了二十
条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措施，明确要求修订《目录》并放宽服务业、制
造业、采矿业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
二零一七年一月）】

为此，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对2015版《目录》以负面清单模式进行了修订。与
2015版《目录》相比，2017版《目录》的主要变化有：

文号：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
令第4号
发文日期：2017年6月28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28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外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投资限制或将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进一步减少
限制性措施

保留了63条限制性措施（包括限制类35条、禁止类28条），比
2015年版的93条限制性措施（包括鼓励类中有股比要求的19条、
限制类38条、禁止类36条）减少了30条，具体主要包括：

• 服务业重点取消了会计审计、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公路
旅客运输等领域准入限制。

• 制造业重点取消了新能源汽车电池、燃料乙醇等领域准入
限制，放宽了纯电动汽车等领域准入限制。

• 采矿业重点取消了非常规油气、贵金属、锂矿等领域准入
限制。

新增部分鼓
励类条目

与2015年版《目录》相比，新增鼓励类条目6条，删除7条。新
增的鼓励类条目主要包括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设备、
3D打印设备关键零部件、城市停车设施等。

新增部分禁
止类条目

与2015版《目录》相比，新增了部分禁止类条目，主要涉及文化
宣传领域，包括地面移动测量、出版物的编辑业务、广播电视视
频点播业务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等。
还删除了2015版《目录》中内外资一致的限制性措施，如大型主
题公园建设、高尔夫球场和别墅等。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1/china-tax-weekly-update-0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1/china-tax-weekly-update-04.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7-06/28/content_52064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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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的详细内容及具体影响，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深入分析：

 《中国税务快讯：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限制》
（第二十一期，二零一七年六月）

** 国务院办公厅已于2017年6月5日发布了《关于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的通知》（国办发【2017】51
号），替代原2015年版自贸区负面清单，自2017年7月10日起实施。【详见毕马
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二零一七年六月）】此后，上海市金融服务
办公室、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又联合制定并发布了《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负面清单指引（2017年版）》，共
涉及10个类别48项特别管理措施，包括外资投资设立金融机构管理（市场准入限
制）和外资准入后业务管理（国民待遇限制）。

内地与香港《CEPA投资协议》和《CEPA经济
技术合作协议》在香港签署

2017年6月28日，根据商务部网站发布的新闻，商务部副部长高燕与香港特区政
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投资协议》（以下简称“《CEPA投资协议》”）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以下简称“《CEPA》经济技术合
作协议”）。两个协议均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其中《CEPA投资协议》将于2018
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2004年至2013年期间又分别签
署了十个《补充协议》，2014年和2015年又分别签署了《广东协议》和《服务
贸易协议》。CEPA是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
议，也是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CEPA涵盖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
的各个方面，内容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
【您可以点击商务部网站CEPA专题了解详情】

《CEPA投资协议》是CEPA的一个内容全新的子协议，全面涵盖投资准入、投资
保护和投资促进等内容。在投资准入方面，继《CEPA服务贸易协议》之后，根
据《CEPA投资协议》，内地在非服务业投资领域仅保留了26项不符措施，在船
舶、飞机制造、资源能源开采、金融市场投资工具等方面采取了更加优惠的开放
措施，并明确了在投资领域继续给予香港最惠待遇。在投资保护方面，《CEPA
投资协议》对投资的征收补偿、转移等，给予国际高水平投资保护待遇。关于投
资者与投资所在地一方的争端解决，双方共同设计了一套争端解决机制，包括友
好协商、投诉协调、通报及协调处理、调解、司法途径等。

《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既包括对CEPA及其10个补充协议中有关经济技术合
作的内容的全面梳理、更新、分类和汇总，也包括根据两地经贸合作实际需要提
出的新的合作内容。《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的》重点内容包括：一是针对香
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设置了专章，将通过一系列措施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二是设立了次区域经贸合作专章，内容包括推进和深化两地在泛珠三
角区域及前海、南沙、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的经贸合作，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建设，支持香港参与内地自贸试验区建设等；三是在重点领域合作方面，
进一步深化两地在金融、文化、中小企业合作、知识产权合作等十四个重点领域
的合作。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6月28日
执行日期：2017年6月28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参与CEPA的企
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投资限制或将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统一采用外
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

将2015版《目录》中部分有股比要求的鼓励类条目，与限制类和
禁止类条目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外商投资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包括“限制外商
投资产业目录”（列出了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和“禁止外商
投资产业目录”两部分。
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和企业设立实行备案管理。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6/china-tax-alert-2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6/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www.china-shftz.gov.cn/PublicInformation.aspx?GID=eaa26add-72fa-4a54-b78e-8291aeac0036&CID=953a259a-1544-4d72-be6a-264677089690&Type=99&navType=0
http://tga.mofcom.gov.cn/article/zt_cepanew/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706/201706026005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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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发布关于常设机构利润归属与利润分割
法的讨论稿

2017年6月22日，OECD官方网站发布新闻，就《常设机构利润归属补充指引》
及《利润分割法指引修订》两份讨论稿公开征集意见。本次征求意见将于2017年
9月15日截止。

关于《常设机构利润归属补充指引》的讨论稿

该讨论稿基于BEPS第7项行动计划《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起草。BEPS
第7项行动计划报告要求提供补充指引，以明确当报告发生变化后，OECD税收协
定范本中的第7条将如何应用于常设机构（尤其是金融业以外的常设机构）。此
外，报告还提出，应当就BEPS行动计划中与转让定价有关的其他工作成果，特
别是涉及到无形资产、风险及资本相关的内容做出考虑。还值得注意的是，报告
表明，对OECD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的修订，不要求对第7条中常设机构利润归属
方面的现有规则及指引作出实质性的修改（详见第7项行动计划报告中第19-20
段）。

这份新的讨论稿取代了2016年7月公开征求意见的讨论稿【详见毕马威《中国税
务周报》（第二十六期，二零一六年七月）】。该讨论稿第1至21段以及36至42
段中阐述了在BEPS第7项行动计划报告中所提及的情形下，常设机构利润归属的
一般原则。重要的是，各国都认可这些一般原则在常设机构利润归属方面的相关
性及适用性。讨论稿也对OECD税收协定范本中第5条第5款下的常设机构利润归
属，并对销售商品的佣金代理人结构、网上广告销售结构以及采购结构进行了举
例。此外，讨论稿也针对因OECD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第4项的修改而新增的常设
机构提供了额外指引，并对其中第5条第4.1款下的反拆分规则给出了相应的案例。

关于《利润分割法指引修订》的讨论稿

该讨论稿依据BEPS第8-10项行动计划《确保转让定价结果与价值创造相匹配》
起草。BEPS第10项行动计划要求对转让定价方法的适用情况进行说明，特别是
对其中应用于全球价值链的交易利润分割法作出说明。

这份新的讨论稿替代了2016年7月的公开征集意见稿【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
报》（第二十六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它的制定基于OECD转让定价指导中
的现有指引，以及2016年7月征集意见稿发布后收集的公众意见，对交易利润分
割法的适用情况进行解释，包括甄别其作为最适用的转让定价方法的因素，以及
关于如何对交易利润进行分割的额外指引。这份修订稿也包括了许多案例对相关
原则进行解释。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OECD发布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工具包

2017年1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发起
的“税收合作平台”制定了一套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管理其转让定价政策的工具
包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尤其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缺少转让定价“可比数据”问题，
具体而言，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缺少与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货物和服务可比的
市场价格问题。【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五期，二零一七年二月）】

2017年6月22日，根据OECD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该税收合作平台发布了最终
版的工具包，其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践指导，帮助它们更好地保护税基。

该工具包“用于解决缺少转让定价分析的可比较数据”，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在实
施转让定价规则时如何克服缺乏数据的方法。这些数据需要被用来确定企业之间
的交易价格是否与非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价格一致。其可指导各国制定规则和实践。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采掘业对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定价问题息息相关，该工具
包还解决了以中间形式出售的矿物价格（如精矿）的信息差距问题。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风险

提高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beps-discussion-draft-additional-guidance-attribution-of-profits-to-permanent-establishments.pdf
http://www.oecd.org/ctp/transfer-pricing/Revised-guidance-on-profit-splits-2017.pdf
http://www.oecd.org/ctp/beps/preventing-the-artificial-avoidance-of-permanent-establishment-status-action-7-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220-en.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www.oecd.org/ctp/beps/aligning-transfer-pricing-outcomes-with-value-creation-actions-8-10-2015-final-reports-9789264241244-en.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oecd-releases-beps-discussion-drafts-on-attribution-of-profits-to-permanent-establishments-and-transactional-profit-splits.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2/china-tax-weekly-update-05.html
http://www.oecd.org/tax/pct-delivers-toolkit-to-help-developing-countries-address-lack-of-comparables-for-transfer-pricing-analys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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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下简称“《环保税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环保税法》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进行环境保护费改税，根据现行排污费项
目设置税目，对现行排污费的缴纳人征收环境保护税，不再征收排污费。【详见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一期，二零一七年一月）】

为保证《环保税法》的顺利实施，2017年6月2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环
境保护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日期截止至2016年7
月26日。

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环保税法纳税人、征税对象，细化规定了应税污染物排放
量的四种计算方法有关具体情形，具体明确了对环保税法规定的免税和减税情形，
在环保税法规定的基础上对环境保护税征管事项作了规定。

关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税务机关工作如何配合，条例征求意见稿指出，税务机
关应当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传递的排污单位信息进行纳税人识别；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发现纳税人申报的应税污染物排放信息以及适用的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
法不符合相关规范的，应当通知税务机关处理；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环境保护税的
税务检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予以配合。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内容、具体影响及立法进程，您可以
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进行了解：

 《中国税务快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税法> 》（第五期，二零一七年一月）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6月26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直接向环境排放
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相关税种：环境保护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需为环境保护税全面推

行做好准备
• 税负平移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1/china-tax-weekly-update-0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1/china-tax-alert-05.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4/n810606/c268298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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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六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6年，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先后联合印发了修订后的《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
引》（国科发火[2016] 195号文）。【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五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第二十五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

2017年6月19日，为贯彻落实上述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高新
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24号，
以下简称“24号文”），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部分具体
问题予以明确，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主要内容包括：

• 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自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注明的发证时间所在年
度起申报享受税收优惠，并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 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在通过重新认定前，其企业所得税暂按
15%的税率预缴，在年底前仍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应按规定补缴相
应期间的税款。

（如，A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2019年4月20日到期，在2019年季度预缴
时企业仍可按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预缴。如果A企业在2019年年底前重新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其2019年度可继续享受税收优惠。如未重新获得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则应按25%的税率补缴少缴的税款。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企业未在年底前重新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24号文并
未明确应于什么期限内补缴相应税款，如应单独对预缴时少缴的税款进行补
缴，还是于汇算清缴时一并补缴。同时，24号文也未明确补缴税款时是否需
要补缴相应滞纳金。）

• 对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且享受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税务部门如在日
常管理过程中发现其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或享受优惠期间不符合规定
的认定条件的，应提请认定机构复核。复核后确认不符合认定条件的，由认
定机构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并通知税务机关追缴其证书有效期内自不
符合认定条件年度起已享受的税收优惠。

（此前，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对高新技术企业在享受优惠期间是否需要符合认
定条件存在较大的争议，24号文明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和享受税收优惠
期间，均需符合相关认定条件。）

此外，24号文还对高新技术企业优惠备案、执行时间和衔接问题进行了明确。

*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
详细内容及具体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深入分析：

 《中国税务快讯：新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公布》（第五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

 《中国税务快讯：新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公布》（第十
九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24号
发文日期：2017年6月19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alert-05-new-version-of-admin-measures-for-hnte.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19.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8488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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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ray.sarelius@kpmg.com

谭培立 (John Timpany)
电话：+852 2143 8790
john.timpany@kpmg.com

王磊 (Lachlan Wolfers)
电话：+852 2685 7791
lachlan.wolfers@kpmg.com

文炳涛
电话：+852 2978 8976
steve.man@kpmg.com

许昭淳
电话：+852 2685 7815
daniel.hui@kpmg.com

杨嘉燕
电话：+852 2143 8753
karmen.yeung@kpmg.com

叶盛欣
电话：+852 3927 5572
erica.chan@kpmg.com

钟国华
电话：+852 2685 7559
adam.zhong@kpmg.com

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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